
THE FOOCHOW DIALECT EVANGELISTIC FELLOWSHIP (HONG KONG) LTD. 

 TSUEN WAN CHURCH 

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
3/F., PODIUM E (T20-T22), RIVIERA GARDENS, TSUEN WAN 

荃灣海濱花園 E平台三樓 (20 座－22 座) 
電話：2492 8426  電郵：2129 6351 電郵：info@foochowchurch.org 

借堂申請表 

申請團體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團體借堂適用)  

申請/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職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屬教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電    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傳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借用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時間：□主日 13：00 - 15：00  □主日 14：30 - 16：30 

借堂性質：□ 洗禮  □ 其他(請註明：                  ) 預計聚會人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借堂規則： 

1.可使用範圍：禮堂、浸池(洗禮借堂適用)。 

2.可使用設施：冷氣、音響、鋼琴及投影機。 

3.使用本堂物件或設施時，一切因使用者疏忽導致之損毀或遺失，借用團體/借用人須按價繳付賠償。 

4.借用團體須負責場地之保安，場地佈置須按本堂之指引，不得異議。聚會完畢後，借用團體/借用人須負責還原、清

理及收拾所用過地方。 

5.本堂不負責參加者及有關人仕之人身及財物安全。 

6.凡與本堂信仰有抵觸之聚會，均不予借用。 

7.在本堂範圍內不得吸煙、飲酒、賭博，或作出與本堂信仰有抵觸之行為。 

8.會場內如有任何佈置，攝影、攝錄或分發宣傳印刷品等，須事先徵得本堂堂主任或指定人員同意。 

9.在禮堂內不得飲食。 

10.借堂基本收費為$3,500，如用支票付款，支票抬頭：「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有限公司」。 

11.本堂保留最終埸地之使用權。 

12.一切使用之申請及批核由本堂執事會作最終決定。 

13.如因天氣惡劣即八號強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吿發出時，申請者須取消已接納的借用申請。或在本堂認為有需要的情

況下，本堂有權取消任何已接納的借用申請，並將與受影響申請者商議另作安排。 

備註：本堂並非《婚姻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181章)第 4條所特許可舉行婚禮的禮拜場所。另外，所收集的個人資料用作

借堂申請及相關用途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團體印鑑 

本人/團體同意並遵守上述所有的借堂規則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

申請/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堂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堂印鑑 

□接納申請  □不接納申請 

堂主任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mailto:info@foochowchurch.org

